
通州法院提示，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等对行为人利用AI生成不

属于证据性质的虚假参考案例如何处理尚没有明确规定，但 AI 生成

虚假信息对司法秩序带来的危害值得重视，虚假案例干扰了法院的正

常审理流程，审判团队不得不花费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对律师提交的案

例进行反复查找和甄别核实，一旦 AI 生成的虚假信息被参照适用，司

法公信力将受到质疑。法院建议，法律从业人员应将 AI 作为辅助工

具，而非替代自身专业判断的“神器”，在使用 AI 时，仍需保持审慎和

理性，对 AI 生成的内容进行严格审查，确保信息来源可靠、内容真实

准确；人民法院应当加大审查力度，运用技术手段和专业知识，对当事

人及代理人提交的参考案例等资料进行严格甄别，确保司法过程中使

用的信息真实可靠。

真实司法案例的案号由年份、法院代字、案件性质代字、审级代字

和案件编号组成，其中案件编号遵循受理顺序自然生成，具有随机性

和连续性的统一特征。案例是对裁判文书的提炼和总结，AI模型虽能

生成案例，但其生成的虚假案例并无真实裁判文书印证，且为了回避

漏洞，AI有时会刻意模糊案件可识别要素，比如当事人的姓名等，像本

案中的两个编造案例，AI 生成时对当事人就使用了甲乙丙丁的表述。

实践测试显示，大语言模型生成裁判文书存在局限，在限定结果时，AI

虽能通过整合现有资源输出裁判理由，但常出现“AI 幻觉”现象(指 AI

会生成看似合理但实际不存在或与实际不符的信息)，甚至为契合预

设结果编造法律依据或者案情，最稳妥的识别方法是登录中国裁判文

书网，对生成案例的真实性进行核实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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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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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代理人援引的“完美”案例竟是AI编造
北京通州法院精准识别虚假援引案例

案情回顾

这是一起由股权代持引发的商事纠

纷案件。诉讼中，原告代理人为了进一步

佐证其观点，庭后向法院提交了书面意

见，其中援引了名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某案

例及上海一中院的(2022)沪01民终12345

号案件。从代理意见的描述来看，两案的

事实细节、法律争议与裁判逻辑都与审理

中的案件高度契合，完美佐证了原告代理

人主张的观点，初看之下极具参考价值。

出于职业敏感度，承办法官进行了检

索核实，结果却发现，这两个案号所对应

的真实案件事实与代理人书面意见中描

述的情况完全不同。其中，“(2022)沪01民

终 12345 号”案件实际上是一起民间借贷

纠纷，与书面意见中描述的事实完全不

符，和本案所涉及的事实亦毫无关联，没

有任何相似或者可以参照的情节。

初期，法官助理与原告代理人沟通

时，代理人含糊其词，回避问题。“代理人

总说再找找，又无法提供裁判文书，我仔

细翻阅了代理人提交的书面意见，发现相

关案号及案例内容、格式具有典型的‘AI

编写’特征。”负责审理该案的法官郑吉喆

告诉记者，“人工智能语言模型兴起后，通

州法院成立了人工智能司法应用案例与

理论兴趣小组，研讨之余也会结合工作场

景进行测试，其中就包含用 AI 软件对法

律问题进行类案检索，我们之前就发现

AI 工具时常会提供虚假信息，也有一定

的规律性和特征，法官对 AI 生成的案例

并不陌生。”

“援引的案件有问题，你是用哪个 AI

工具找到的这些案件？”郑吉喆在电话中

开门见山，问得原告代理人哑口无言。对

方沉默几秒后，承认确实是AI软件提供的

相关信息。

原告代理人说，参考案例是由其提炼

本案事实情节后反复向某AI大模型软件

提问，最终引导AI软件生成了相关参考案

例，但自己未进一步核实，直接复制粘贴

后即提交法院。

据此，通州法院依据法律规定，结合案

件事实对原告代理人的该部分代理意见未

予采纳，并在判决书中明确对原告代理人

的行为提出批评，要求原告代理人引以为

戒，在向法院提交参考案例、法条时，应当

进行检查和核验，确保内容的真实性和准

确性，不得放任人工智能模型生成或者编

造虚假信息扰乱司法秩序。一审判决后，

双方均未提出上诉，现判决已经生效。

人工智能技术正深刻改变法律行业工作生态，从专业回答、观点检索到文案润色，AI工具为法律从业者提供了

高效助力。但技术红利背后，虚假信息入侵司法程序的风险也悄然浮现。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

起案件，便暴露出AI生成的虚假案例对司法公正的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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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着“AI培训”旗号设圈套 警惕“坑老”新骗局

案情回顾

河北石家庄市市民老刘年纪大

了，体力劳动力不从心，想学习一项新

技能补贴家用。“大家虽然退休了，但

只要学会AI，包能开启职业第二春！”

在短视频平台上，一则由“叶熙老师”

发布的“AI免费培训，利润分成”广告

吸引了他。

“对方承诺利润分配比例是我拿

八成、企业拿两成，还提供免费教学，

只需缴纳1580元入班保证金，而且学

不会可全额退款。”老刘动心了，支付

了费用。不料现实情况与他们宣传的

大相径庭。老刘被拉进一个企业微信

群，总人数1200多人。群里有自称“老

师”的人，却从未传授任何实用技术。

老刘通过客服微信，询问如何

具体学习。客服回复仅宣称只要跟

着学，代发一条赚 20 元，日收入超

200 元。

“‘老师’从不露脸，所谓的教学也

只是不断重复一些如何激活账号、如

何涨粉之类的话术，连最简单的AI工

具使用都没教过。”更令老刘疑惑的

是，“老师”不在群内统一答疑，只接受

私信。而且禁止群内成员私下互通消

息，一经发现便会被移除。

不仅如此，微信群里，一位自称

“北京学章教育莫卿院长”的人以“选

拔关门弟子”为由，声称缴费 3299 元

“入门”，便能得到更多分成。

“群里有60多人交了这笔钱，听说

他们得到的教学内容只是一套视频课

程链接，而且视频质量低劣，群友说根

本学不到想要的内容。”老刘说。

实际上，据一名短视频平台从业

人员透露，即便个别老人学习了AI技

术生成内容，也因与发布平台倡导的

原创原则相悖，无法获得内容推荐权

重，更得不到推流，播放量惨淡。使用

AI技术生成的图文甚至容易被系统判

定为抄袭，导致账号异常。即使能侥

幸实现变现，每天收益也只有几元到

十几元。那些被用作宣传的诱人收益

案例，可信度极低。

无独有偶，湖南株洲市市民赵阿

姨反映，北京爱好课科技有限公司以

“免费学AI”的名义，在网络上宣传“边

学AI边赚钱”。她报名后，先上免费体

验课，课上老师不断宣传“老年朋友也

能轻松上手，学完就能赚钱”，并介绍

了一些基本的AI知识。随后，公司即

要求学员缴纳2680元的第一期学费。

第一期学习过程中，“老师”在群

内频繁展示学员的高收入截图，反复

宣传：“AI是当今风口，是改变晚年生

活的极佳机会。”在这样的氛围下，大

多数学员又续报了第二期课程。

然而，赵阿姨和同学交流发现，承

诺的“一对一”教学实则为一名“老

师”面对近 200 名学员，“我们中有不

少六七十岁的老人，为了跟上课程熬

夜学习，结果不仅没赚到钱，连提问

都没人回应。”赵阿姨说，发现不如预

期后，不少人要求退款，公司推脱不

过，最终在投诉者签署协议承诺“不

告知其他学员、不向媒体投诉”的情

况下，退款500元。

“超火AI培训，老年也能第二春。”“零基础入圈AI。”“打造爆款账号，迅速变现。”……这些充满诱惑的广

告语，来自网上AI培训机构。近来一些读者来信反映，遇到“坑老”新骗局——打着AI培训的旗号，实则设圈

套、卖高价。不少渴望通过学习新技术追赶时代潮流的老年人被拉入骗局。

据《法治日报》

“以 AI 培训课程让老年人缴

费，可能涉嫌虚假宣传。”河南建

魁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明兴提醒，

老年人要擦亮眼睛，不要被所谓

的低投入、高收益迷惑，抑制冲

动、理性消费，“如果一定要报名

课程，需要和对方签订有效的书

面或电子合同，最好让子女帮忙

核对合同条款，以便日后维权有

所依据。”

刘明兴认为，平台一方面要

根据《网络主播行为规范》规定

的直播资质准入要求，对相关行

业主播进行资质审核及备案；另

一方面要对涉老课程销售直播

的违规话术、私域交易等行为实

施重点监测，同时畅通退货退款

机制，方便老年人维权。

法律点拨

据《人民日报》


